
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

关于铜遂人才共育园（科能技校园）项目

弃土场临时占用林地的批复

重庆市铜梁区龙城天街商圈管理委员会:

你单位“关于铜遂人才共育园（科能技校园）项目弃土场拟临时使用林地的申请”收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和国家林业局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》（国家林业局35号令）等有关规定，局研究同意你单位使用铜梁区太平镇万寿村10组、11组、13组，太平村16组集体林地7.4626公顷，用于铜遂人才共育园（科能技校园）项目弃土场用地。临时占用林地有效期限至2024年11月20日。

你单位在建设过程中，对需要采伐使用林地范围的林木，要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。在施工中，严格按照批准的范围、面积、用途使用林地，不得修建永久性构筑物，严禁违规使用林地，并不得造成水土流失，同时自行落实好安全生产管理。

太平镇人民政府按照与区政府签订的《森林资源目标责任书》要求履行监督管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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